
青阳县涉企行政审批前置服务收费清单（2018年9月修订）
	序号
	行政审批事项
	前置服务项目
	设立依据
	服务内容
	收费项目
	收费标准
	执收单位
	责任事项
	追责情形

	一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

	1
	建筑施工许可证审批
	建筑工程施工图审查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第8条；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第11条（国务院令第279号）；《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》第3条（住建部令13号）
	开展建筑工程施工图审查，出具审查报告
	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收费
	皖价服〔2012〕201号 ；皖价服〔2013〕105号
	具备相应资质的建筑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
	一、执收单位责任：

1．恪守独立、客观、公正原则，在资质许可范围内承揽业务，提供的前置服务要符合执业准则和相关技术规范要求；

2．自主定价要遵循公平、合法和诚实信用原则，不得相互抬价、压价和操纵市场价格，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委托人的合法权益；

3．提供服务应坚持委托人自愿原则，并与委托人签订委托合同（协议），载明服务项目、服务内容、服务质量、收费条款和争议解决方式等内容；

4．按规定明码标价，如实向委托人出具合法票据；

5．其他依法应承担的责任事项。

二、业务（资质）主管部门责任：

1．建立健全公平公正的市场准入机制，培育市场，促进竞争；

2．建立完善行业（资质）管理制度，督促和指导前置服务机构自觉执行价格政策，规范服务行为；

3．及时查处超资质范围、出具虚假报告或证明文件等违规行为；

4．加强内部监管，严禁向行政管理相对人指定或变相指定前置服务机构；

5．其他应承担的责任事项
	一、执收单位有下列违法情形之一的，由价格、业务（资质）主管部门按照职责依法追究责任：

1．违反行业和资质管理规定的；

2．法律法规规定的不正当价格行为；

3．违反明码标价规定的；

4．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。

二、业务（资质）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的，由监察、审计等部门依法追究责任。

	序号
	行政审批事项
	前置服务项目
	设立依据
	服务内容
	收费项目
	收费标准
	执收单位
	责任事项
	追责情形

	二、环保部门

	2
	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
	环境影响报告书、报告表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第16条、第20条；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》第29条、第34条
	根据行业标准规范，开展环境影响分析、预测和评估等，并出具相关评估报告
	环境影响评价收费
	委托双方协商确定
	具备相应资质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机构
	一、执收单位责任：

1．恪守独立、客观、公正原则，在资质许可范围内承揽业务，提供的前置服务要符合执业准则和相关技术规范要求；

2．自主定价要遵循公平、合法和诚实信用原则，不得相互抬价、压价和操纵市场价格，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委托人的合法权益；

3．提供服务应坚持委托人自愿原则，并与委托人签订委托合同（协议），载明服务项目、服务内容、服务质量、收费条款和争议解决方式等内容；

4．按规定明码标价，如实向委托人出具合法票据；

5．其他依法应承担的责任事项。

二、业务（资质）主管部门责任：

1．建立健全公平公正的市场准入机制，培育市场，促进竞争；

2．建立完善行业（资质）管理制度，督促和指导前置服务机构自觉执行价格政策，规范服务行为；

3．及时查处超资质范围、出具虚假报告或证明文件等违规行为；

4．加强内部监管，严禁向行政管理相对人指定或变相指定前置服务机构；

5．其他应承担的责任事项。


	一、执收单位有下列违法情形之一的，由价格、业务（资质）主管部门按照职责依法追究责任：

1．违反行业和资质管理规定的；

2．法律法规规定的不正当价格行为；

3．违反明码标价规定的；

4．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。

二、业务（资质）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的，由监察、审计等部门依法追究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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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三、国土资源部门

	3
	采矿许可证新设、延续、转让、变更、注销
	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报告
	《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》第4条；《土地复垦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592号）第10条、第11条、第13条；《安徽省矿产资源管理办法》第23条 ；《安徽省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条例》第15条；《安徽省矿产资源储量管理办法》（省政府令第 170 号）第4条、第5条
	开展地质报告评审并出具评审报告
	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收费
	省物价局皖价服函〔2014〕201号
	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机构
	一、执收单位责任：

1、提供的前置服务符合执业准则和相关技术规范要求；

2、遵循公平、合法和诚实信用原则；

3、提供服务应与委托人签订委托合同（协议），载明服务项目、服务内容、服务质量、收费条款和争议解决方式等内容；

4、按规定明码标价，向委托人出具合法票据；

5、其他依法应承担的责任事项。

二、业务（资质）主管部门责任：

1、建立健全公平公正的市场准入机制，培育市场，促进竞争；

2、建立完善行业(资质)管理制度，督促和指导前置服务机构自觉执行价格政策，规范服务行为；

3、查处超资质范围、出具虚假报告或证明文件等违规行为；

4、加强内部监管，严禁向行政管理相对人指定或变相指定前置服务机构。
	一、执收单位有下列违法情形之一的，由价格、业务(资质)主管部门按照职责依法追究责任：

1、违反行业和资质管理规定的；

2、法律法规规定的不正当价格行为；

3、违反明码标价规定的；

4、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。
二、业务（资质）主管部门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的，由监察、审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依法追究责任。

	
	
	地质勘查储量报告及地质报告
	
	开展地质勘查并编制地质勘查报告
	地质勘查及报告编制收费
	委托双方协商确定
	具备相应资质的地质勘查机构
	
	

	
	
	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
	
	编制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
	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编制收费
	委托双方协商确定
	具备相应资质的机构（申请人自行编制的除外）
	
	

	
	
	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综合治理方案
	
	编制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综合治理方案
	环境保护与综合治理方案编制收费
	委托双方协商确定
	
	
	

	
	
	土地复垦方案
	
	编制矿山土地复垦方案
	土地复垦方案编制收费
	委托双方协商确定
	
	
	

	4
	土地（初始、变更、注销）登记、办证
	地籍调查
	《土地登记办法》（国土资源部令第40号）第26条、第29条、第36条
	开展地籍调查，出具调查报告和相应资料
	国家测绘局国测财字〔2002〕3号
	国家测绘局国测财字〔2002〕3号
	有资质测绘机构
	
	




